
概 述

合浦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北部湾东北岸。东经 108°51′-109°46′，北纬 21°32′

-21°55′，全县陆地面积 2380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307 公里。东与博白县、广东廉江市相邻，

西与钦州市交界，北与浦北县、灵山县接壤，南界东西二段临海，中段毗邻北海市区。县城廉州

镇距北海市 28 公里，距自治区首府南宁 176 公里。2009 年，全县辖 13个镇 2 个乡，28 个社区居

民委员会，245 个村民委员会，5675 个村（居）民小组，总人口 99.76 万人。

合浦县的警察机构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是年，合浦县巡警局成立。宣统三年（1911

年）改为警察区署。

民国时期，合浦县先后设置警察事务所，警察局和公安局（1931~1937 年曾设县公安局，由

县长兼任局长），在乡镇分设警察所、派出所、分驻所和公安分局等下属机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

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对付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不断强化警察特务机构，利用这支警察武装力量

疯狂攻打人民革命武装和镇压革命群众，成为反动政府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工具。

1949 年 12 月 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南下部队解放了合浦，始建合浦县人民

公安机关，其名为廉州军政委员会公安科，次年 4 月成立合浦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从此，县人民

公安机关担负起了依法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职责。

50年代至 60年代初期，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公安机关迅速开展和配合部队进行剿匪、

肃特、反霸的斗争，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和内部肃反、严禁烟毒、取缔反动会道门，对罪犯和剥

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进行社会改造和保卫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运动，彻底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吸

毒、贩毒、卖淫嫖娼和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这些运动和斗争的胜利，肃清了残存在社会上

的和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五方面敌人（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

子），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整顿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使社会治安日趋稳定，

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密切了人民警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县公安机关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下，县公安机关被迫解体，其行政职能被“文革”的产物——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所代替，社

会治安一度陷入混乱。

1973 年 9 月，恢复县公安局建制，经过拨乱反正，县公安机关职能逐步恢复。

1978~2009 年，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公安工作的重点也转到以保卫经济建设、维护社

会稳定的轨道上来，县公安机关进入了全面推进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和管理的阶段。

平反冤假错案 1979 年 3 月~1980 年 6 月，贯彻中央和自治区的指示，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

工作，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有申诉的历史案件 813 件，平反纠正了 207 件，部分纠正 2

件，不错不纠 604 件；复查有申诉的历史案件 137 件，平反纠正了 38件，部分纠正 1 件，不错不

纠 98 件。坚持了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县公安机关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始终把维护稳定置

于全县公安工作的首位，全力抓好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首先是加强获取情报信息的力度，密切



注视社会各领域出现影响稳定的问题，严防境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和社

会热点问题策划和制造事端，逐步建立和完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努力获取深层次的预警性情报

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其次是建立健全矛盾和纠纷的排查机制，及时

化解矛盾和纠纷。组织警力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基层，会同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抓好各类不

稳定因素苗头和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2000~2005 年，共调处各类不稳定因素苗头和矛盾纠纷 959

起，把大量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再次就是积极稳妥、依法处置各类群体性

事件，及时平息事态。按照“可顺不可激，可疏不可聚、可解不可结”的原则，区分性质，讲究

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果断处置。2000~2005 年，共处置群体性事件 32 起。有

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2009 年，对各种突发性事件快速出警，先后成功化解和处置了 84 起不稳定

因素和 3 起群体性事件。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80 年代以来，县公安机关积极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持续不

断地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追捕逃犯”、“扫黄打丑”、“打击车匪路霸”等一系列“严

打整治”专项斗争，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始终保持打击的高压态势。1983 年 9 月 1日至 1886

年 12 月 15 日，全县“严打”行动共打了 3个战役 11 仗，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 1166 起，其中重、

特大案件 109 起，破案率分别为 70%和 84.5%。1990 年先后开展的“珠城战役”、打击“三贩”，打

击“车匪路霸”、“南海行动”等统一行动，共摧毁各种犯罪团伙 333 个，抓获团伙成员 1318 名，

查获批捕在逃、负案在逃犯 227 名。2001 年，重拳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加强对黑恶势力团伙案的

侦办，共打掉恶势力团伙 7 个，抓获恶势力团伙成员 105 人，侦破恶势力案件 124 起，逮捕 67 人。

2002~2005 年，强化对“抢劫抢夺”犯罪的打击。全县共破获两抢案件 800 起，打掉“双抢”犯

罪团伙 66 个，成员 576 人。2009 年共立刑事案件 1790 起，破 843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214

人。

案件侦破成绩显著 县人民公安机关自组建以来，始终牢牢把握各个时期案件的特点和规律，

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手段开展破案工作。解放初期，县公安机关配合人民解放军全力侦破匪特案件。

50~60 年代，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肃清残存在社会上的和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土匪、特务、

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及时侦破各类案件。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加强领导，依靠群众，

布建特情耳目，坚持重点布控、多警种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加强审讯、扩大战果，挖团伙、追

逃犯，适时开展破案战役，把“严打”整治行动与加强日常侦查破案工作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

的效果。1953~1987 年，共侦破种类刑事案件 5293 起，破案率达 77.1%。1990~2005 年，全面落

实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坚持领导挂帅，整合警力协同作战，把高科技侦查手段与传统经验有机

地结合起来，实施“指纹破案会战”、“网上追逃”，运用 DNA 基因技术开展侦破工作，充分发挥“110

报警系统”快速反应的作用，不断提高了破案率，努力做到“命案”必破，有案必破。2005 年，

共立“命案”20 起，侦破了 19 起，破案率达 95%，还侦破命案积案 5 起，抓捕命案逃犯 49 名，

实现了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年初制订的“命案”破案率达 85%的目标。是年，刑事案件比上年下

降了 26.5%。2009 年共立命案 25 起，侦破 29 起（含 4 起积案），破案率达 100%。

治安管理规范有序 治安管理工作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依靠群众，预防为主，管理从严，



及时打击，保障安全”的方针，贯彻“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在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

同各种治安灾害事故作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0~2005 年，县公安机关根据国家的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合浦的实际和各时期的治安形势，先后建立健全了特种行业、公共复杂场所、枪

支弹药、爆炸物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把经常性的换、核发证等业务

管理工作与突击性的清查整顿结合起来，强化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定期不定期地开展“缉枪治

爆”、“除六害”、“扫黄打丑”等专项斗争，经常对辖区内生产、销售、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和使

用爆炸物品集中的地区进行全面、严格、细致的安全大检查，依法查处存在严重事故隐患和管理

漏洞的单位、厂点及非法加工点。依法查处卖淫嫖娼和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净化社会空气。及

时预防和处置各种治安灾害事故，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1980~2005 年，全县共受理治安案

件 62220 起，查处 54465 起，查处率为 87.53%，其中 2005 年受理 2750 起，查处 2558 起，查处率

达 93%。2006~2009 年，以重点整治为突破口，强化打防控工作，2009 年受理治安案件 2592 起，

查处 2563 起，查处率达 98.9%。

交通安全管理卓有成效 县公安交通警察部门组建以来，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

媒体和驾联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宣传交通法规，深入开展“交通安全月”、“驾驶人员学习日”、

“小手拉大手”、“小小交警队”等活动，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和驾驶人员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遵

章守法意识。认真抓好车辆和驾驶员的管理，严格机动车和驾驶员注册登记管理，实行车管业务

岗位责任制，对外公开收费标准和办证程序，承诺办证时限。开展“便民、利民、为民、爱民”

为中心的优质文明服务活动，通过送服务下乡等措施提高车管窗口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紧紧

围绕“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组织创建“平安大道”，实施“畅通工程”。加大

路面管控力度，按照公安部提出的“白天见警车，晚上见警灯”的要求，加强辖区内国道、省道

等公路的巡查，严厉打击车匪路霸，整顿路面行车秩序和治安秩序。加强交通事故的预防和处理

工作，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实行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公开认定制度，公平公正地调解赔偿，

不断提高事故办案工作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2000~2005 年，交通事故及时结案均达到 98%以上。

2005 年，全县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169 起，造成 40 人死亡，22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0.28 万

元，比上年分别下降了 29%、37%、29%和 71%。2006~2009 年，不间断地对重点路段、部位进行交

通整治和巡查，强化车辆管理，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2009 年共查处交通违法 77746 起，查扣“两

假两无”车辆 7694 辆次。

有效地遏制了毒情 80 年代末以来，县境早已绝迹的吸贩毒品现象又死灰复燃。为遏制毒情

蔓延，县公安机关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和会议、墙报、横额、标语、宣传车等形式

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及法律法规，开展“禁毒知识一条街”和“远离毒品，从我做起”万人签名活

动，举办“珍惜生命、拒绝毒品”为主题的全国禁毒图片巡回展，采取“国际禁毒日”宣传教育

和经常性禁毒宣传教育的方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禁毒意识和法制意识。狠抓堵源截流工作措

施的落实；多警配合，主动出击，广辟线索，寻找战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抓清查、抓重点整

治，全面开展禁吸戒毒，积极探索和构建多警联动的禁毒工作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积极创建“无

毒社区”。2003~2004 年，全县共建“无毒社区”948 个，无毒社区覆盖率达 93.5%。其中，在机

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创建“无毒社区”730 个，创建率达 98.5%，在街委会、村委会创建无毒社



区 218 个，创建率达 79.9%，有力地推进了重点整治达标，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自治区的达标检

查验收，有效地遏制了毒品犯罪和毒情的蔓延。2006~2009 年，强化缉毒破案打击力度。2009 年

共破贩毒案件 62 起，抓获贩毒嫌疑人 67 名。

户政管理令人满意 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于1950年开始进行户口登记，建立户口簿和户口卡片，

对户口进行管理。1990 年 11 月县公安局户政科成立后，逐步建立健全了各项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同时加强暂住人口管理。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允许农村人口到集镇经商、务工和搞服务业，其

户口问题按有关规定作“自理口粮户”进行申报和登记管理，1990 年全县共有“自理口粮户”9019

户，36275 人，办理“农转非”的人口也开始增多，1994 年达到高峰。1998~1999 年，以公馆镇为

小城镇户籍改革制度试点，办理了一大批“农转非”落户手续，圆满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小城镇

户籍改革试点任务。2003 年取消了“农转非”计划管理，迁入县城的准迁范围放宽，推进了全县

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村户口门牌的编制、挂牌工作也于 1998 年完成，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管

理。1995 年开始筹建全县人口信息化系统，1997 年部分派出所使用计算机推行前台办公，1999 年

实现了全县人口信息系统化管理。2000 年以来，加强以人口管理为重点的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

全面准确地掌握人口基本情况，采取经常性的人口调查工作，及时发现列管重点人口，落实管理

控制措施。1985 年开始进行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试点工作，1991 年全县颁发身份证数已占应颁

发居民身份证人数的 97.59%。1995 年启用防伪居民身份证，1996 年开始换发 10 年期满防伪身份

证、2005 年开始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是年共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107 张。县公安

局在户政管理中注意树立“形象工程”，创建“文明窗口”。1998 年开展送温暖活动，为特困户、

下岗工人、五保户上门办户口，免费为 22 户( 30 人)特困户解决了“农转非”户口。是年创建“文

明窗口”工作经北海市委政法委检查组验收，获得 99 分的好成绩。2000~2005 年，推行警务公开，

简化办事程序、增加工作透明度，全面落实公安部关于户籍管理的 7 项便民措施，方便群众办事，

提高了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水平。2006~2009 年，不断深化户籍改革，结合出租屋、暂住人口

清理整治，抓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工作，至 2009 年已实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74051 张。

加强了边防管理 县公安机关和边防保卫部门坚决贯彻边防保卫工作方针，经常进行社会调

查，掌握社会基础和社会动态，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密切警民关系，及时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

持沿海地区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50~60 年代，组建警民巡逻队，在海岸全线，部署重点武装警

卫，实行全面控制，开展反偷登、反空投、反行动破坏活动。县边防武装警察大队成立后，加强

了海边防的治安管理，加强秘密力量的建设，严密社会面控制，开展“三缉两打”（缉枪、缉毒、

缉私，打击偷渡、外逃、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强化对沿海复杂场所、港口、码头、重点人口的管

理，建立健全和完善船舶和渔船民的管理制度，加强对渔船民的爱国主义和法制教育，开展“爱

民固边”、“警民共建”等活动，做好沿海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和调解，妥善处置辖区内的群体

性事件，保障了海边防的长治久安。

消防管理措施得力 县公安局消防部门坚决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预防为主、防消

结合”的方针，建立健全各级消防组织，不断更新完善消防装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全体

人民群众的消防意识，进行专项治理，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火灾事故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颁布实施后，县公安局依法治火，科学管火。健全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开展经常性的消



防安全大检查，进行专项治理整顿，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执法，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步人了规

范化法制化的轨道。2000~2005 年，消防部门积极改革消防监督执法管理运行机制，以落实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城市社区和农村消防安全责任制为重点，大力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

县消防大队先后扑救大小火灾 1200 起，抢救受灾人员 160 人，保护财产折款上亿元，为保卫经济

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消防监督职能的重要作用。1991~2005 年，县消防大队连续 15

年被总队评为先进单位，2005 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基层单位”。

监所管理规范完善 解放后，为确保监所安全，县看守所建立健全了一整套严密的值班、看

守、管教、监控制度。按章操作，严格管理，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安全大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物

建监舍耳目，及时掌握监内动态，打击牢头狱霸，落实监管措施。不断完善紧急防范处置预案，

定时不定时进行处置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演练，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规范监所管理秩序，严

防事故的发生。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改造的方针，加强对在押人员进行监规教育、法制教育，

形势前途教育、政策教育等等，按年度教育计划灵活实施，促使在押人员服从管理，认罪伏法，

交代清楚余罪。始终贯彻把在押人员“当人看待”的政策，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保障在押人员

的生活，完善在押人员食堂管理制度，搞好监所内外卫生，保持监舍卫生整洁，保障了在押人员

的合法权益。2001~2005 年，以等级化管理为目标，狠抓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检查防范等工作措

施的落实，确保了监所的安全。2005 年，县看守所“软件”建设达到三级所标准，已通过自治区

公安厅考核验收。2008 年，新建县看守所竣工投入使用，一举摘掉了后进看守所的帽子。

夯实了公安基层基础 县人民公安机关组建以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障社会长

治久安。一是建立健全了县城治安防控网络改革勤务模式，合理配置警力，实行交巡警联合执法，

并与派出所社区巡防有机衔接起来，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到社会面上，采取车巡与步巡、机动车

巡逻与定点守控、公开巡逻与便衣巡逻相结合的多种巡逻方式，加强对交通繁华、治安复杂的重

点部位、重要时段的巡逻控制，提高了巡防效能。二是推进了派出所等级化建设。构建以派出所

为核心的打防控网络，按照派出所等级化建设标准要求，加快派出所的“硬件”和“软件”设施

建设，把派出所建设成为打击、防范、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作战实体。2005 年，共有 12 个派出所

被评为二级所，9 个派出所被评为三级所。2009 年，已有 4 个派出所被定为一级所，13 个派出所

评定为二级所，7个派出所定为三级所。三是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加快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建设。以

镇乡、社区村队为单位，积极推进安全文明小区工作，构建警务室、治安岗亭、治安巡防队、治

安信息员为网络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社区警务网络。充分发挥基层治保组织的作用，推进群防

群治，把治安防范工作落实到每个社区、村队，落实到每个家庭，提高居民群众的自防自治能力。

充分发挥保安队伍的作用，推进保安服务社会化。构筑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工作的检查、指导、监

督机制，落实了人防、物防、技防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2005 年，全县共设立警务室 41 个，治安

岗亭 11 个，组建治安巡防队 52 个，有巡防队员 527 人；共有治保会 317 个，成员 1593 人，治安

小组 382 个，人数 1148 人，物建耳目 658 名。并与县保安服务公司相联系，形成了涵盖社会治安

面的治安防控体系。四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了科技强警水平。率先在全区完成了公安三级网络

建设，在全县公安机关内形成了电脑信息网络互通，做到哪里公安工作需要，接入网就延伸到哪

里，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传递速度。户口管理、人口查询呈现电脑化、信息化，同时购置了活体指



纹机等一批刑事技术设施，提高了刑事侦查的科技含量。“金盾工程”已充分发挥了其接处警的快

速反应能力，显示了科技强警的威力。

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明显提高 县人民公安机关组建以来，按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

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安工作总体要求，围绕“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增强战斗力”

的目标，认真贯彻“政治建警、素质强警、从严治警”的方针，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努力打

造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通、作风优良、人民满意的公安队伍。一是努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

县公安局通过局政治工作部门及党团、工会组织，根据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部门业务工作情

况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50 年代，组织民警学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与群众同

甘共苦，积极做好本职工作。1978~1990 年，先后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

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结合进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

职业纪律教育，开展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民月”活动，密切了

警民关系。1991~2005 年，先后进行了“五教育”（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教育，秉公执法、文明执法的教育，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教育，加强组织观念的教

育），“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项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法制教育），“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

的学习，开展“立警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使全体

民警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固地树立了宗旨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法治

意识，保证了公安队伍政治上合格。二是增强了民警的实战技能和执法水平。县公安局历来重视

民警的文化、业务技术培训。50~60 年代，县公安局选送了部分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民警到上级业

务文化补习学校学习，80 年代以来，县公安局鼓励支持民警到各种院校深造，或通过在职参加大

中专函授，自学考试等途径，提高民警的文化水平，到 2005 年末，在县公安局机关的民警中，大

学本科的 72 人，大专的 180 人，中专的 69人，大专以上学历的民警占机关民警总数的 49%。在业

务技术培训方面，一是分期分批选送民警到上级公安机关、公安干校进行短期培训。二是局机关

定期不定期安排业务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选学有关法律、法令、政策和上级有关指

示等业务知识。对新录用的民警、新接收的军转干部和其他部门调进的干部，坚持先培训后上岗

的原则，全部集中在县里培训。1995 年，县公安局先后组织了 4期业务培训班，每期 10 天，受培

训达 200 人。2003 年，为提高民警业务水平和执法水平，县公安局举办业务培训班 9 期，分期分

批对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和执法教育培训。2004~2005 年，坚持实行“三个必训”（基本体能训练，

基本技能、战术训练，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训练）制度，结合各警种的特点，开展大练兵活动，

强化警务技术培训和实战技能培训，通过了自治区公安厅的考核达标，提高了民警的综合素质。

三是严格管理，纯洁队伍。坚决贯彻“从严治警”的方针，不断完善队伍的管理机制。1990~1992

年，县公安局进行队伍整顿，在学习提高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廉政建设，建立

各种管理制度，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抓好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以制度管人，提高了办事效率。

1998~1999 年，把队伍教育整顿与执法大检查、机关作风整顿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队伍中的重



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全面推行警务公开和承诺服务制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

县公安局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查处了民警违法违纪案件 20 起，处理了民警 11 人。

2001~2003 年，贯彻落实公安部关于加强队伍建设的十二项措施和“五条禁令”，扎实开展“八查”、

“四清理”、“十严禁”工作，用《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规、制度规范民警的行为，保证政令畅

通，令行禁止。2004~2005 年，进一步完善了队伍管理机制，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全面推行“一

岗双责”，落实目标岗位管理，开展队伍作风纪律整顿，严肃查处队伍中的违法违纪问题，确保了

队伍的纯洁。2006~2009 年，全面推进“三基工程建设”苦练基本功，加强应急处置训练；加强

执法规范化建设，规范执法行为；深入开展警务综合信息应用平台和民警公安信息化应用技能“六

会”培训活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显著提高。60 年来，合浦人民公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全局民警人数已经由建局初期（1951 年前）的 30 余名扩充到 2009 年底的 594 名，还有县公安局

编制外的边防、武警、消防、林业公安等人员，构成了一支较大的队伍。这支队伍为了社会的稳

定和谐，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和珠乡人民的安居乐业，不怕流血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默默地奉献社会，奉献人民，涌现出一批批先进集体和功臣模范人物。他们中有亲临破案第一线

指挥战斗的县公安机关各级领导，有与罪犯英勇搏斗而光荣牺牲的民警、公安特派员，有闻警而

动、忘我工作的一线民警……。1954~2009 年，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就有 27 人次，荣立三等功的有

553 人次。合浦人民将永远铭记着这些公安战士作出的杰出贡献。

回顾人民公安工作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贯彻了党委领导下的

群众路线，贯彻执行了专门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斗争实践中，广大公安民警经

受了锻炼和考验，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敢于同各种凶恶狡猾的犯罪分子作斗争，为人民所

热爱、敌人所惧怕的克敌制胜的公安队伍。诚然，在这支队伍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违法乱纪甚

至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尽管这是极少数、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公安机关一经发现，立即严肃查处，

决不护短姑息，始终保持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实践证明，珠乡人民公安已成为一

支真正“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队伍。

纵观合浦百年公安的战斗历程，特别是人民公安 60 年的战斗历程，既取得了丰富宝贵的经验，

也有过深刻惨痛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必将为公安工作的改革创新和公安队伍的全面建设提

供翔实的借鉴，是公安战线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全体公安民警正在以高昂的

斗志，饱满的热情，以科技强警为支撑，以队伍建设为动力，努力探索创新公安工作新机制，忠

实地履行“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社会承诺，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强化社会治安管理，不断推进队伍管理与建设，满腔热情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为建设富裕、

文明和谐的新合浦提供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促进全县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全县各级公安机关将不辱使命，以新的起点、新的高度去创造新的业绩，新的辉煌。


